关于公开征求《新浦镇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镇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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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上级有关要求，我镇对镇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
　　二、出台依据
　　《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75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制定机关应当每隔两年对本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组织全面清理；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制定机关全面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后，应当及时公布继续有效、拟修改、废止和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三、主要内容
我镇对新浦镇自行制定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废止镇政府规范性文件2件，今后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